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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以传真形式发

出，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2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8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与会董事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参股新能源产业基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公司计划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道投资”）等共同出资成

立长江新能源产业投资（湖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以下简称“长江新能源”），基金认缴规模在

40 亿到 65 亿元人民币之间，其中，晨道投资为产业基金普通合伙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5 亿元

人民币。 

公司参股新能源产业基金，有利于充分发挥合作伙伴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关联董事胡殿君是晨道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倚天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回避

表决此项议案。详见 2017 年 6 月 6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第 2017019 号——《关于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股新能源

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与会董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 3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3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本决议对授信额度内各项贷款融资申请均有效，具体单笔业务不再专门出具董事会决议。 

三、与会董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申请人民币 8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8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1）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 6 亿元，期限 1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2）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2 亿元，期限 3 年，担保方式

为信用； 

本决议对授信额度内各项贷款融资申请均有效，具体单笔业务不再专门出具董事会决议，本决议长期

有效。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6 日 

 




